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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TARLIGHT CULTURE ENTERTAINMENT GROUP LIMITED
星光文化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9）

自願公告
澄清關於《中途島》出品人信息

星光文化娛樂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星光文化」）關注到有媒體報道，
星光文化公司參與投資及聯合出品的名為《中途島》（中國國內名為「決戰中途島」）
之電影（以下簡稱「該電影」）的中文宣傳資料中，並無出現星光文化作為聯合出品人
的信息，隨後數家網絡媒體對此進行了轉載。

為避免誤導投資者和輿論導向，本公司針對上述媒體報道澄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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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電影由羅蘭 •艾默裡奇執導，星光文化與上海儒意影視製作有限公司（簡稱「儒意影
業」）等聯合出品，中心城邦娛樂公司負責製作，Accelerated Global Content, LLC（簡
稱「AGC Studios」）負責國際銷售，獅門影業負責北美發行，博納影業負責大中華區
發行。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星光文化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方軍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執行董事方軍先生、周哲先生、羅雷先生、高群先生、
陳杰先生、鄔小麗女士及洪清峰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王守磊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王偉軍先生、魏明德先生、馬潤生先生及黃惟洪先生。


